G2017001药品二次报价公开采购公告
[bookmark: _GoBack]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拟对药品在江苏省政府药品采购招标中心的基础上进行二次报价的公开采购工作，欢迎有合适资质的单位参与本次公开采购活动。具体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所需药品项目。 
（二）项目地点：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三）项目预算：全年约人民币150万元（大写：壹佰伍拾万元）
（四）项目内容及服务要求：
1.学校从参与报价的医药公司中确定最终供货的医药公司为2-3家，其中至少有一家具备可供酒精、棉签等消毒类物品及医疗器械经营资质并提供消毒类物品及医疗器械。    
2.各医药公司报价时药品目录（见附件一）的顺序不可变更，每个品种只能报两个品牌（合资或国产，无合资则报两个国产）。表格严禁插行填写，不报的药品严禁删除。不按上述要求报价的，作无效报价处理。
3.同品种、同规格、同品牌的药品，以报价低的优先选用（以每个品种分别计算）；同种药品品牌不同时则优先选用国产优质品牌药品；部分常用药品可同时选用进口（合资）和国产品牌（采购目录中加*标注）。
4.每个品种所投价格不得高于江苏省政府药品采购招标中心招标价格，根据各医药公司的实际报价,最终以报价低的品种数量从高到底的顺序，选择2-3家供货医药公司
5.不在本次招标药品目录范围内的药品,供货时不得超过江苏省政府药品采购招标中心招标价。
6.选定的医药公司应严格按照其所报价继续供货,若政府招标价调整必须出示相应文件方可调整；否则高出的药费直接从货款中扣除。
7.选定的医药公司收到学校卫生所药品计划后，在3-5个工作日内必须供货到位。
二、对参与报价公司的要求
（一）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营业执照范围允许的并经有关部门批准有合法经营资质、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商业信誉的单位。
（二）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商业信誉和综合实力，能够满足学校要求，无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三）提供全套注册和资质证明文件(包括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一般纳税人证明，组织机构代码证、银行开户许可证、法定代表人或正式授权代表的授权文件等)，并提供单位基本情况介绍。
三、报价及付款条件、保证金
（一）在江苏省政府药品采购招标中心招标的基础上进行二次报价。
（二）货到后付款，学校不提供预付款。由供货的医药公司根据学校提供的用药清单，按时送货。送货后二到三个月内，学校一次性付清该批药品货款。
（三）报价单位可以对上述一个项目或所有项目进行报价，但是合并项目不得拆分报价，且最低价不作为成交保证，对成交结果学校不解释。
四、评审办法
由校方资产处、纪委、使用部门及相关专家结合报价文件内容综合评议确定。
五、文件递交
请有意参与报价的单位于2017年4月7日9:00—9:30将相关文件递送至我校采购联系人（密封，一式叁份，文件需装订成一册并标注页码和总页码），逾期送达的文件将被拒绝。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采购联系人：黄巧兴  胡京林  
联系方式：025-85878721  85878966
技术联系人：艾云妹
联系方式： 025-85878852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2017年3月27日


附件二 建议格式文件






报价文件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报价人：_________    

______年____月____日








关于资格文件的证明函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本单位愿就贵校组织实施的编号为G2017002的采购活动进行报价。本单位所提交的报价文件中所有关于资格的文件、证明和陈述均是真实的、准确的。若与真实情况不符，本单位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报价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本授权书声明：____________（报价人名称）____________（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授权________________（被授权人的姓名、职务）为我单位就本项目一切活动的合法授权代表，以本单位名义全权处理一切与该项目有关的事务。
授权代表无转委托权。
本授权书有效期为：__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__年____月____日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授权人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报价人名称（公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报价人资格声明
	单位名称
	

	地址
	

	主管部门
	
	法定代表人
	
	职务
	

	注册时间
	
	经济类型
	

	近三年内经营活动中有无重大违法纪录
	

	是否依法
缴纳税收
	
	是否依法缴纳
社会保障资金
	

	
单

位

概

况
	
注册资本
	
万元
	
占地面积
	
平单位米

	
	
职工总数
	
人
	
建筑面积
	
平单位米

	
	资产情况
	净资产：万元
	固定资产原值：    万元
固定资产净值：    万元

	
	
	负债：万元
	

	
	
	主营收入
（万元）
	收入总额
（万元）
	利润总额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财务状况
（近两年）
	年
	
	
	
	

	
	年
	
	
	
	


我们保证上述声明中的资料和数据是真实的、正确的，我们同意如贵单位要求，可以出示相关证明文件。


            报价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商务条款偏离表
	项目
	文件要求
	是否响应
	报价人的承诺或说明
	所在页码

	实施地点
	校方指定
	
	
	

	付款方式
	
	
	
	

	保证金
	
	
	
	

	期限
	
	
	
	

	税收缴纳证明
	近一年内
	
	
	

	社保缴纳证明
	近一年内
	
	
	

	其他
	
	
	
	

	
	
	
	
	

	
	
	
	
	

	
	
	
	
	

	
	
	
	
	

	
	
	
	
	

	
	
	
	
	

	
	
	
	
	


注：报价人提交的报价文件中与公告文件的技术、商务部分的要求有不同时，应逐条列
在偏离表中，否则将认为报价人完全接受公告文件的要求。

           报价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关于保证金的承诺函

致：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我单位愿意在得知评审结果后，缴纳人民币20000元整（大写：贰万元整）的款项作为保证金，并无条件服从双方合同里关于保证金的规定。
若未按要求提交保证金，我单位将自动放弃本项目，所造成的损失均由我单位承担。









           报价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关于对报价产品承担质量责任的声明函

致：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我单位保证所供应产品质量完全合格，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且完全能满足贵单位要求。
若因我单位提供的标的物质量问题而引起的一切后果，责任均由我单位承担。
特此声明







            报价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报价一览表
（按分项提供）

报价人全称（加盖公章）：
货币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报价
	






注：本表中的报价为综合报价，为一次性报价方式。


              报价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报价人应交的其它文件
（报价人认为应准备的文件）


报价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编写的其它有关资料。











            报价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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